
附件1：

和林格尔县2024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领导小组

[bookmark: _GoBack]组  长：巴林军   县农牧局局长
副组长：范利平   县农牧局副局长
李月恒   县农牧局副局长
成  员：韩小燕   县农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
张  勇   县农牧局办公室主任
王利平   县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主任
姜  涛   县畜牧服务中心主任
信忠志   县农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
赵起越   县畜牧业发展中心干部
梁文嘉   县畜牧业发展中心干部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农牧局，办公室主任由赵起越兼任。





附件2：

和林格尔县2024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专家组

组  长：李月恒   县农牧局副局长
副组长：王利平   高级农艺师
成  员：孙  燕   高级农艺师
刘腊青   高级农艺师
付国彪   农业推广研究员
王守雄   高级农艺师
王  荣   高级畜牧师












附件3：
2025年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一）
	和林格尔县

	专项项目名称
	2025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

	主管部门
	财政局
农牧局
	实施期限
	2025年8月-2026年8月

	财政部门
	县财政局
	主管部门
	县农牧局
	业务归口单位
	农牧技术推广中心

	资金情况
	年度资金
	42.2万元 
	资金来源 
	 中央 

	项目总体目标
	通过落实好人员培训、集成示范、指导服务等项目任务，充分发挥补助项目强队伍、推技术、带小农的基础支撑作用，稳定基层农技推广队伍，持续提升农技推广服务能力水平。

	年度目标
	1.农牧业主推技术到位率超过95%；全县建设不少于2个农牧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特聘农技员不少于2人，全县组织50名以上农技员参加5天以上的脱产培训，转基因玉米示范推广面积3万亩，蒙农创科技110服务全市覆盖；

	资金用途
	1.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补助。主要包括基层农牧业技术人员进村入户开展技术服务补助，聘请专家团队，实施“特聘计划”，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农技推广，建设“一主多元”农技推广体系。
2.科技展示条件能力补助。一是农牧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建设补助。二是对农牧业科技展示主体推广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进行补助。三是采用信息化手段开展推广服务补助。
3.技术人员能力提升补助。农技人员进行知识更新，包括参加农业农村部农技推广骨干人才培养、异地研修、集中培训和现场实训等及教材、场地、差旅、食宿、交通等培训有关费用。

	经费测算
	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42.2万，一是选聘3名特聘农技员，考核合格后每人最高1万元，共计3万元；二是围绕我县种植业、养殖业、水产及农畜产品加工等产业发展需求，建立3个长期稳定示范基地，平均每个基地补助6万元，用于基地建设所需的设施设备、开展试验示范的物资及推广应用、展示观摩、教育培训等补助，共计18万元；三是农牧业主推技术宣传活动、制作标牌、技术指导员手册、资料印刷及评选优秀农技指导员及先进示范主体等费用1.2万元；四是农技人员参加异地培训、集中办班、现场实训、网络培训等所需的教材费、场地费、差旅费、食宿费、交通费、讲课费等。共计20万元。


2025年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二）

	绩效指标（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分值

	
	产出指标（50）
	数量指标
	1
	农技人员培训数（人次）
	≥50
	5

	
	
	
	2
	农牧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个）
	≥2
	5

	
	
	
	3
	特聘农技员（人）
	≥2
	5

	
	
	质量指标
	4
	蒙农创科技110服务覆盖率
	100%
	8

	
	
	
	5
	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
	>=95%
	7

	
	
	时效指标
	6
	项目经费拨付时间
	2025年8月
	5

	
	
	
	7
	项目完成时间
	2026年8月
	5

	
	
	成本指标
	8
	基层农技推广项目资金使用
	≦42.2万元
	5

	
	效益指标（30）
	经济效益指标
	9
	主导品种、主推技术提升产值
	增产
	10

	
	
	社会效益指标
	10
	农技推广服务信息化水平
	提高
	10

	
	
	生态效益指标
	11
	农业绿色发展
	提高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12
	形成长效工作机制
	建立
	10

	
	满意度指标（1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3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10

	资金分配（10）
	42.2万元
	10




附件4：
2025年度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政策落实延伸绩效管理线下指标体系
单位：
	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分依据
	扣分及扣分  原由
	得分

	1
	重点 工作
（80分）
	基层农技推广机构标准化建设
	5
	1、使用“中国农技推广”标识共2分，全部机构使用得2分，有机构未使用不得分；
2、配备必要业务用房和仪器设备共3分，综合考虑实际情况打分。
	



依据“中国农技推广信息平台”数据与现场抽查相结合进行评分。



	
	

	2
	
	农技人员
能力提升
	10
	1、全区1/3以上在编基层农技人员接受连续不少于5天的脱产业务培训的得3分，未完成不得分；
2、省级农牧部门组织对骨干农技人才进行不少于5条脱产业务”培训得3分，未完成不得分；
3、骨干农技人才培训效果共4分，综合考虑实施效果打分。
	
	
	

	3
	
	
技术推广
应用
	25
	1、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建设效果共10分，完成年度场所建设任务得5分，未完成不得分；场所展示效果共5分，综合考虑实施情况打分；
2、农业科技展示主体培育共5分，综合考虑实施情况打分；
3、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共10分，超过95%得10分，每少1个百分点扣2分，扣完为止。
	
	
	


	4
	重点 工作
（80分）
	农技信息
化工作
	20
	1、农技人员使用中国农技推广APP比例不低于85%的得5分，每低1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2、农技人员使用中国农技推广APP每月报送有效日志、农情等”信息人均不少于2条得5分，未到达不得分；
3、农技推广任务组织实施情况在线填报、对外展示等共10分，综合考虑实施情况打分。
	
	
	

	5
	
	农技助力产业扶贫
	20
	1、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实施情况10分（全区已经全部安排此项任务），综合考虑实际情况打分；
2、农技人员服务脱贫村情况10分，综合考虑实际情况打分（农技人员指属基层全部农技人员包含特聘）
	依据“中国农技推广信息平台”数据与现场抽查相结合进行评分。
	
	

	6
	实施效果（10分）
	服务象评价
	10
	1、农业科技展示主体满意情况共3分，综合考虑实际情况打分；
2、农技推广服务对象满意情况共7分，综合考虑实际情况打分。
	
	
	

	
7
	日常 管理
（10分）
	日常组织管理
	10
	1、年内组织任务实施进展调度检查工5分，综合考虑实际情况打分；
2、及时上报有关材料情况共5分，上报不及时不得分。
	
	
	

	合计
	100
	
	
	
	


注：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完成年度农牧业主推技术推介数/县域内总任务数*100%。完成年度农牧业主推技术推介任务地区应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正式发布年度本县农牧业主推技术；二是依托农牧业科技展示场所、农牧业科技展示主体开展了农牧业主推技术展示推广；三是通过印发明白纸、信息化推介、组织现场观摩等方式，对县域内有应用主推技术意愿的农牧业生产经营者提供有效的指导服务。

